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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黨黨團召集協商 

本院台灣民眾黨黨團，建請院會作成決議：「兩岸之間的歷史和政治糾葛，由來已

久。中華民國在台灣歷經民主化之洗禮，實現了主權在民之原則，台灣的民主自

由更獲得國際社會的肯認。也因此，台灣的國際處境，近年來獲得了諸多國際關

注。基於聯合國憲章所揭櫫之原則，台灣本應獲得更多國際參與之空間，台灣人

民亦應享有與他國國民相同之國際參與權利。今年7月，『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

盟』（IPAC）在台北召開的大會，通過決議『1971年的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處理

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地位，並沒有裁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擁有對台灣的主權

，也沒有對台灣未來參與聯合國或其他國際組織做出任何認定。』隨後，澳大利

亞及荷蘭國會，相繼以IPAC決議為範本，通過聯大2758號決議並不涉台之動議。

這是我國國會外交上的重大突破，我們樂見並感謝世界各國對台灣的支持。我們

也認知，我國政府自身的努力才是真正的關鍵。因此，在此基礎上，立法院要求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行政部門：一、積極爭取有意義地參與各種國際組織，打開中華民國台灣之國際

參與空間。二、在本會期，邀請行政院院長針對台灣參與『聯合國』（UN）、『

世界衛生組織』（WHO）、『國際民航組織』（ICAO）、『國際刑警組織』（

ICPO）、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』（CPTPP）等工作進度，在立法院進行

專案報告。」是否有當？請公決案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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